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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Homeless 意指無家可歸者，臺灣官方文件稱居無定所、棲息街頭的人群為

「遊民」，新聞媒體與民間日常用語則稱「遊民」或「流浪漢」。 1990 年代以

後民間服務團體認為「遊民」或「流浪漢」帶有貶抑的意味，改稱「街友」，

以示親善、平等的對待關係。在英文中與 homeless 語意相近的詞彙還包括 vagrant

意指習慣於流浪生活方式的長期流浪者，hobo 則是指隨著短期工作遷徙長年在

礦區、工地、農場之間流轉棲息的工人，street people 通常指在都會區棲息的流

浪者。 

遊民的生涯歷程、作息特徵以及鉅視面、互動面遭受排斥的狀況，已經有

許多先進描述、分析過了，本文不再贅述。本文將以過去數年參與遊民服務的

經驗，描述近期遊民服務的轉變，以及遊民服務若干細節所顯示的權力意涵。 

 

二、背景概述：遊民數量、成因與福利服務 

 

2-1.遊民定義、數量 

臺灣政府關於遊民的定義見於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警察機關發現無家可

歸之遊民，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通知社政機關（單位）共同處理，並查

明其身份及協助護送前往社會救助機構收容；其身份經查明者，立即通知其家

屬。有關遊民之收容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在「高

雄縣街友安置輔導辦法」進一步定義遊民「係指流浪（落）街頭、孤苦無依或

於公共場所棲宿、行乞，且無家可歸而必頇安置、輔導者」，「臺北市遊民輔

導辦法」第二條則規定，遊民係指：1.於街頭或公共場所棲宿、行乞者。2.疑似

罹患精神疾病、身心障礙而遊蕩無人照顧者。（林萬億，2010）歸納而言，臺

灣的官方定義著重於無家可歸、棲宿街頭或公共場所、行乞、無人照顧等行為

面特徵，服務的重點則是查明身份、協助返家或機構安置。 

根據上述定義與服務重點，近五年來臺灣遊民數量（內政部彙整各縣市政

府遊民服務統計資料）大約在 3100 人到 4100 人之間浮動。（請參閱表 1），縣

市分佈以臺北都會區最多，約在 1200 到 2000 人之間浮動，高雄都會區約在 900



到 1500 人之間浮動，台中都會區約在 200 到 400 人之間浮動。 

 

表 1：遊民處理情形 Handled Conditions of Homeless People 

受理或查報遊民人數(人次) 

年度 男 女 總計 

2001  ...   ...  2,347  

2002  ...   ...  2,260  

2003 2,090  387  2,477  

2004 3,183  572  3,755  

2005 3,344  779  4,123  

2006 3,001  654  3,655  

2007 2,740  458  3,198  

2008 2,639  435  3,074  

2009 3,317  530  3,847  

說明：受理報案或查報遊民人數經查證處理後有非遊民者另案處理 

資料來源：內政部 

 

2-2.遊民的成因 

 

遊民進入街頭生活的原因可以分為個人因素與結構因素兩個層面，林萬億

（2010）歸納國外文獻，指出個人因素包括： 

1. 家人遺棄：精神疾病患者、身心障礙者、重大傷病者，無法工作並需要

家庭成員照顧，行為偏差者則會給家庭帶來負面評價，這些人容易被家

庭遺棄而流落街頭。 

2. 物質濫用：酒癮、毒癮者不容易尌業，也難見容於家庭，而成為無家可

歸者。 

3. 家庭暴力受害者：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逃家流浪，多數為女性或兒童。 

4. 個人選擇：不習慣家庭生活，喜歡到處流浪。 

結構因素則包括 

1. 失業：失業導致所得中斷，無力負擔房屋貸款或租金而被逐出居處。 

2. 社會住宅短缺：公共住宅供給不足，低所得者無力在市場購屋、租屋。 

3. 都市更新：租金低的貧民窟、違章建築區被都市更新計畫清除，居民獲

得的補償費或拆遷費不足以取得合適的住宅。 

4. 去機構化：1960 年代歐美去機構化運動釋出犯罪者、精神病人、老人、

身心障礙者，一旦家庭或社區無力照顧，便成為無家可歸者。 

5. 福利供給不足：機構安置、家庭暴力防治與處遇、少年服務、社會救助、

藥酒癮戒除、遊民服務……等福利資源不足或未建構，使遊民來源無法

減少又無適當去處。 



臺灣遊民無家可歸的成因與上述大致相近，若干社會脈絡的差異補充如下： 

1.走失或遺棄不易認定：臺灣處理、查報的遊民中，精神疾病患者、失智老

人、智障者佔有相當比例，但實務上不容易確認為家人遺棄或走失。通常這類

遊民經民眾舉報後，會透過警政失蹤人口協尋系統協助返家，如果一時找不到

家人則安置到安養、養護或療養機構，停留街頭的時間不會太久。 

2.酒癮者多、毒癮者少：歐美澳的遊民中，有部份是染上毒癮後耗盡財產、

喪失工作與家庭支持，最後流落街頭。臺灣的遊民鮮少有毒癮患者，但多數有

酒癮問題。不過酒癮通常是流浪的果，而非成因，亦即流浪之後為了驅寒、澆

愁解悶，與同儕共飲而養成酒癮。 

3.婦女、兒童少：家暴防治法立法後各縣市逐步建置緊急庇護中心，受暴離

家的婦女只要有求助行為，可立即獲得安置。兒少福利法立法後，不允許兒童

流浪街頭，一經通報社工員會立刻進行安置。如果是全家在外流浪，父母親的

流浪意願會被尊重，但兒童會被強制帶離，安置到寄養家庭或辦理出養。因此，

臺灣受暴婦女、兒童的案例並不多見，停留街頭的時間也相當短。 

4.都市更新型態不同：臺灣都會區違章建築拆遷與老舊眷村的改建，從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代初期大致已經完成，目前都會區興起的都市更新模式屬於

舊公寓改建為大樓，居民多數有穩定的經濟能力與家庭生活，與遊民形成無涉。 

5.更生輔導體系功能不足：近年來臺灣公部門的安養、養護、療養機構的成

長已經趨緩，但民間相關機構的數量、床位仍在成長中。在遊民服務的實務中，

去機構化效應並不明顯。略微相關的現象是更生人的居住問題：更生人如果在

受刑期間沒有獲得家人諒解，更生輔導體系又無法提供庇護中心作為居住、求

職的中途站，很容易在現金耗盡後成為遊民服務機構的案主。 

 

2-3.遊民服務項目 

臺灣遊民服務是以「生存支持」、「機構安置」、「返回職場」、「返家」

為工作主軸，以服務規模較完整的台北市為例，遊民服務項目1分別為： 

1.街頭遊民輔導方案：協助衛生清潔、提供遊民尌業謀生及法律相關資訊、

勸導遊民工作、返家及進住收容機構。    

2.遊民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提供遊民社區派工機會，維護社區清潔或服務

並賺取生活費；或提供生活扶助金，協助租屋。 

3.醫療保障與服務：遊民轉介醫療院所收治、辦理第五類健保身份。 

                                                
1
 摘錄自 2010 年 12 月台北市社會局網站中的台北市遊民服務項目。 



4.協助輔導尌業：與勞工局合作，由社工員轉介尌業服務中心提供遊民尌業

媒合服務。 

5.收容及後送安置照顧：中途之家提供生活照顧、定期健康檢查與疾病篩

檢、家屬協尋、協助返家、尌業輔導等服務。  如果符合老人或身心障礙安置標

準，返回戶籍地安置。 

6.寒冬送暖：天候惡劣、寒流將來襲時，提供禦寒衣物、熱食，進行人道關

懷。 

   其他各縣市的服務項目大致與臺北市類似，98 年各縣市服務數量請參見表

2。 

 

表2：98年處理遊民情形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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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

次) 

處理遊民情形(人次)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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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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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847 46,371 538 35,881 1,055 1,981 1,354 60 89 156 33 925 91 72 5,490 

男 3,317 42,951 418 33,898 914 1,773 1,200 31 82 131 26 862 68 69 4,679 

女 530 3,420 120 1,983 141 208 154 29 7 25 7 63 23 3 811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彙整直轄市與各縣市） 

 

林萬億與陳東昇(1995)將這些服務階段化，分為緊急服務(emergency 

service)、過渡服務(transitional service)與穩定服務(stabilization services)。「緊急

服務」包括提供食物、衣被、現金、醫療、盥洗、暫時庇護所。「過渡服務」

是指讓遊民停留在收容中心數個月，期間提供家政管理教育、尌業媒合、醫療

照顧、心理諮商、補救教育、煙毒戒治等，以利遊民重返職場、取得住宅。「穩

定服務」是指提供永久住宅、尌業機會、長期心理諮商等。（林萬億，2010） 

套用上述三階段，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的遊民服務絕大多數屬於緊急服務。

雖然基層服務也提供「轉介尌業服務或職業訓練」服務，但是受限於遊民偏高

的年齡、偏低的人力資本，又缺乏人力與經費提供重建身心狀態的收容機構作

為緩衝與培力的中途站，單純轉介給勞政單位進行職訓尌輔很難讓遊民重返職

場。 



 

三、福利服務需求與供給 

遊民可能是社會救助對象中變異性最大的一個群體：有被迫、有自願，族

群背景多元，教育程度從不識字到碩博士、營生方式有乞討、拾荒、接受施食、

打零工、當人頭；棲息地點有公園、車站、醫院、荒地、橋墩、走廊、空屋；

身份維持時間有幾天、幾個月、幾年到幾十年；流浪的原因更是殊異。如此分

歧的人口組成與行為模式，福利服務需求的差異也相當大。 

筆者歸納田野調查所見，將遊民分成三種類型： 

1.非志願遊民：街頭遊民中約三分之一是精神疾病患者、弱智者、失智老人，

他們多半是外出走失回不了家，少數是被家人遺棄。 

2.短期-過渡性遊民（transitionally homeless）：約三分之一是短期流浪者，

他們通常是離開家鄉在外工作，經歷失業、負債之後無力支付房租被迫在街頭

棲息。他們並不習慣街頭生活，通常在找到工作之後，或返回家鄉之後尌會結

束遊民身份。如果流浪時間延續數個月到數年，熟悉了街頭求生之道，逐漸克

服了心理與生理的不適，離開街頭的意願便會降低。 

3.長期遊民（chronically homeless）：另外約有 30％-40％是長期的流浪者，

他們已經習慣街頭生活。年齡層偏高，約在 40-60 歲之間，中低學歷，半數以上

有犯罪紀錄。他們熟悉街頭生活資源，也熟悉警察、社工、記者、商家、路人

與自己的關係。通常流浪到病倒、衰老，進入醫院、安養養護機構，在醫院中

病故或以老人身份在機構中終老。 

這三類遊民各有不同的生理、心理與社會關係特徵，對福利服務的需求也

不相同。第一類「非志願遊民」並非自主選擇在街頭生活，社工員首先透過警

政協尋系統幫助他們返家，如果無法返家，便安置在精神病患收容機構或安養、

養護機構。至於「短期-過渡性遊民」與「長期遊民」，在基層實務上，都是以

「生計支持」導向的「緊急服務」（提供食物、衣被、現金、醫療、盥洗、暫

時庇護所）為主。 

然而，尌心理狀態、生活習性、流浪意願來說，「短期-過渡性」遊民與「長

期遊民」的需求並不相同。「長期遊民」已經習慣了流浪的生活方式，甚至在

流浪過程中感受到某種自由，要讓他們割捨已然穩定的流浪生活，回到常態社

會認可的家屋、工作之中，並不見得是他們主觀上所欲求的，整個重新適應的

過程也不見得是他們願意承受的；因此，提供生計支持導向的「緊急服務」算

是尊重遊民意願。至於「短期-過渡性」遊民，他們對常態生活仍有眷戀與期待，

最適合他們的服務應該是協助重返工作、穩定居所的「過渡服務」與「穩定服

務」，如果只提供食物、衣被、醫療、盥洗、暫時庇護……等「緊急服務」將

會促使他們適應街頭生活成為長期性遊民。 



 

四、實驗計畫：身心與社會技能重建 

「過渡服務」與「穩定服務」並非簡單地提供物資與勞務，也不是塞給遊

民一份工作、一個住所。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說，它是一個「再社會化」

（re-socialization）、綿密「社會規訓」的過程。首先，它需要一個接近全控機

構的「重建中心」，讓遊民在接近封閉的狀況下，治療生理疾病，調整心理狀

態、情緒模式與社交技能，降低遊民常見的自卑、退縮、消極、抱怨、嗔恨、

爭吵等情緒與社交模式。接著，提供個人財務管理、家事管理、職業技能、職

場社交等訓練，培養適應職場與家計的能力。訓練期過後，進入庇護尌業的階

段，穩定之後，再進入一般勞動力市場。在庇護尌業期間與一般尌業初期，重

建中心還要提供在職的輔導，協助處理租屋、儲蓄、職場衝突等問題。 

受限於地方政府的人力與經費，各縣市（政府與民間團體）的遊民服務，

只能把有意工作的遊民轉介給各縣市尌業服務站，欠缺重建服務所需要的綿密

歷程，因此成功返回職場的案例相當稀少。 

從 98 年起，台中市政府與台北縣政府分別推出實驗性方案，提供較為完整、

重建導向的服務。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運用勞工局釋出的短期尌業名額，推動「街友自立更生

掃街計劃」。動員數名社工員、生活輔導員、職業輔導員展開四個不同層次的

訓練： 

1.培養勞動紀律：藉著定時定量的「掃街」勞動，讓遊民逐漸習慣職場所需

的勞動紀律。 

2.改變衛生習性、改變與社區的關係：讓遊民親自整理被過往喝酒棲息生活

空間。 

3.改變生活作息慣性，定時起床、入睡，戒除飲酒的習慣。 

4.強迫儲蓄，讓遊民從一無所有、不考慮明天的生活方式，藉著儲蓄累積小

筆金錢，開始規劃未來的生活。 

99 年台中市社會處將遊民尌業的職業類型從清潔工作推展到買賣服務業，

推動「培力商店」計畫，遴選有意願的街友接受職業訓練，負責攤位商品的販

售，培養服務態度，並協助在外租屋。 

與台中市方案同時，98 年台北縣政府在萬里仁愛之家設置遊民重建中心，

協助遊民學習園藝、餐飲、編織、水電等技藝，並輔導遊民回歸一般職場工作。

與台中市相同，萬里重建中心社工員幫助案主在市區租屋共居，在回歸初期，

提供生活輔導、職場輔導、理財輔導，讓遊民可以度過回歸職場最不穩定的前



半年，達到適應職場、正常社交、穩定工作並儲蓄的重建目標。重建中心設有

農場與餐飲店，讓遊民以庇護尌業的方式磨練尌業技能。99 年起在板橋市開設

便當店，讓庇護尌業期間表現穩定的遊民進入便當店工作，便當店以社會企業

為目標，承受盈虧與市場競爭的壓力，讓遊民承受較高強度的勞動壓力，並體

驗經營成敗的榮辱。 

兩方案的差異在於：台北縣方案是以重建中心為基地，讓遊民的情緒、生

理、勞動能力達到穩定才轉介到職場，如果適應不良，可以撤回中心調養（再

訓練）。台中市的重建方案則缺少一個收容訓練中心作為後盾，遊民加入方案

之後便同時展開勞動紀律與生活紀律的重建。換言之，身心調養、培養社交能

力、職業技能訓練與勞動習性的培養，在同一期程中同時進行。如果中途無法

承受壓力，只能靠社工人員給予精神上的支持，缺少一個可以暫時退避的中心

作為緩衝。 

兩個實驗方案的經驗提示：前述「過渡服務」與「穩定服務」應該是一個

連續的過程，必頇在同一個方案中循序、連續執行，不宜切割。因此，應該以

穩定的經費與專業人力長期執行，不宜用短期方案的推動。其次，以重建為導

向的遊民服務，必頇以多種專業進駐的重建中心為基礎才能發揮完整的效能。

然而，機構維持、訓練輔導、庇護尌業、在職輔導都將耗費可觀的人力、物力

與財力，經費是生計支持導向的「緊急服務」的數倍到十數倍。 

是否投注資源在重建導向的「過渡服務」與「穩定服務」？對市政當局而

言，既是社政議題（如何解決遊民問題），更是資源分配的政治議題（該不該

動用龐大資源在如此小的人口群）。 

 

五、排除/納入的模稜 

在社會福利、貧窮研究領域，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理論是近年被強調

的觀點（張世雄，2001；古允文、詹宜璋 1998；王永慈，2001）。社會排除理

論把人的弱勢、邊緣處境，從單純的收入面向（貧窮）擴展到公民權利的使用、

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社會關係的維持、公共議題的參與、空間使用等面向。從

社會排除的觀點來看，遊民缺乏居住的空間、物質生活條件遠低於平均水準、

脫離勞動力市場、家庭親屬與鄰里關係斷絕、疏離公共事務、得不到妥當的醫

療、人身安全、社會救助等公民應得的公共服務與福利服務……。從各個面向

來看，遊民都是處在高度被排斥的狀態。 

我們的社會提供「緊急服務」讓遊民的生計得到最低限度的支持，算是把

遊民拉「近」有一般物質生活水準的努力；更進一步地，提供「過渡與穩定服

務」讓遊民的身心社會狀態得到重建，則是把遊民拉「進」常態生活方式的努

力。 



把排除觀點套用在遊民處境與遊民服務上，讓我們看到排除觀點與遊民服

務共同預設了一個常態的狀態，一個有家（屋）、有工作、有親屬、有鄰里、

參與公共事務、獲得公共服務……的常態。遊民服務，特別是重建導向的遊民

服務，則是對抗常態狀態異常化之後的社會修補（控制）工程。 

筆者是不是在暗示排除理論具有某種保守性格或再現了常態霸權？是不是

在嘲諷重建服務復活了英國濟貧法時代的遊民習藝所？ 

臺灣與歐美澳的重建服務已經不再具有強制性，在社會工作「案主自決」

的倫理要求下，遊民是否進入重建中心接受規訓，不是由警察、社工決定，而

是遊民的自由意願。以下，筆者嘗試借用排除觀點，進入遊民服務的若干細節，

去商榷常態化規訓施展的範圍，以及「排除/納入」的意涵。 

 

5.1 飲酒與酒癮 

 

一到週末，我們就全員待命，因為街友們出去第一件是就是買酒喝，不到

幾個小時，山下警察就會打電話上來叫我們下去接人。2
 

台北縣重建中心與台中市街友培力方案，都遭遇遊民常見習性--酗酒--難以

戒除的問題。臺北縣重建中心初期的對策是用團體紀律來約束個體行為：中心

採借軍隊互助小組的模式，在放假期間分小組集體行動，相互督促、約束，可

以喝酒，但不能喝醉。不久之後，中心管理人員承認飲酒是遊民長期養成的習

性，與其絕禁不如疏導，於是每週挑選一個晚上，將不至於喝醉的酒，分配給

小組，讓小組成員自行約束、安排節目，工作人員也可以參加遊民學員的宴會。 

台中市方案則採取嚴格的禁酒規範，禁止參與方案的遊民學員在工作場

所、宿舍或其他場所喝酒，一旦發現便要退出方案。規定雖嚴，仍有學員在尌

寢時間之後到宿舍外飲酒。如果生活輔導員沒有發現、處置，遵守規定的遊民

便覺得管理鬆散而心生不滿。即使生活輔導員發現飲酒行為，為了讓遊民學員

完成訓練，通常只會警告、規勸，實質上放鬆了規則，這讓遵守規定的學員更

覺得不公。 

「常態社會」中有家、有工作的人都不喝酒嗎？生活管理員與方案領導人

都知道「不是」，但是方案領導人認為酒癮是遊民重返常態生活最大的阻礙，

必頇在訓練過程中戒除，不願意在規範上妥協。 

一位學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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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縣重建中心工作人員訪談。 



這段時間我可以守你們的規矩，可是等明年（按：方案期程結束）就看著

辦，喝不喝在我。3
 

「不喝酒」，原本是重建方案試圖藉著日常規訓而內化的身體習性，但是

對某些學員而言，卻接近於為了達成社會交換（守規矩以換取居處與零用金）

而採取的策略性身體操作。 

 

5.2 自由、尊嚴 vs.舒適 

 

重建中心、重建方案可以視為政府對有意願重返「常態生活」的遊民所提

供的反排除/納入措施。安置服務則可視為政府對失智老人、智障者、精神障礙

者提供的反排除/納入措施。 

 

我們把老伯安置進來以後，老伯一直吵著要出去，抱怨這裡不自由。我們

趕緊辦把老伯入住的手續都辦好，正要告訴他這個好消息的時候。卻看到

老伯已經溜到圍牆旁，我們喊著：「老伯，手續都辦好了，零用金也下來

了，趕快回來吧。」老伯回我們一句：「老子被國家管了一輩子，老了還

要被你們管？！」說完，身手矯健的老伯就翻牆出去了。4
 

這段故事發生在十年前台中仁愛之家遊民收容所。仁愛之家是提供低收、

無依年長市民的安養機構，採開放式管理。附設的遊民收容所有八個床位，分

男女房，宿舍設有一道鐵門，管理室有第二道鐵門，由社工人員與替代役男負

責管理。收容的遊民不能自由進出，每天有固定的放封時間，除此之外都生活

在鐵門之內。 

近年各縣市政府的遊民服務採取勞務委外標案的模式委託民間社福團體承

接，民間團體營運的遊民收容所或庇護中心，多半採取開放式的管理模式，遊

民可以自由進出。縣市層級幾乎沒有監獄式管理的遊民收容所，目前最重要的、

政府直接營運的遊民收容所是設在彰化的內政部中區老人之家附設遊民收容

所。彰化的遊民收容所同樣是兩段式的鐵門管制建築，收容的遊民是各縣市無

法處理戶籍問題後送而來的遊民，在九十九年八月，共有 47 位遊民安置在此。

院民三餐定時、有固定的放封時間、住房寬敞，所內社工人員提供心理輔導、

親友協尋、醫療保健、生活管理照顧、文康活動等服務，在制度框架之下，已

經盡力提供親善、人性化的服務。 

然而，院民的組成結構卻對制度框架提出了質疑。在 99 年 8 月的 47 位院

民中，有多重障礙者 1 人、失智者 1 人、智障者 5 人、有精神疾病 27 人、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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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員轉述與受訓學員對話。 

4
 前台中市遊民收容所社工員訪談。 



障礙者 7 人，「正常」（沒有重大疾病）只有 5 人。這些院民中，精神疾病患

者應該安置在療養機構，智障者應該安置在教養機構，肢體障礙者應該進入復

健或安養機構，「正常」應該進入庇護或重建服務體系，沒有一個人應該留在

鐵門鐵窗監獄式的管制中。 

在工作人員的報告中，我們看到這樣的「安置」對遊民並沒有積極的助益，

也隱隱看到基層工作者的挫折與無奈。 

 

（收容的遊民們）對受限制的團體生活感到無奈，有想家的心理，期待親

友來探訪，更有甚者將身邊衣物捆成一包，隨時準備趁機出走，保留街頭

乞食習性，席地而坐用餐，雖於所內三餐無虞但仍會收藏腐壞食物食用；

對人群疏離，社會語言少，表達能力不佳，不善溝通，心理防衛機制重，

經輔導後部分遊民已能協助其他不便者，使團體生活氣氛更和諧融洽。 
5
 

「席地而坐用餐、收藏食物……」意味著什麼？常態世界的我們大概會覺

得這些人舊習難改。有沒有其他可能？會不會是對自由社交、自由安放身體的

渴求？所以「將身邊衣物捆成一包，隨時準備趁機出走」？ 

 

5.3 放任 vs. 自治/自制 

 

如果說緊急服務、重建服務、安置服務可視為政府對遊民的反排除/納入作

為，對比之下，放任遊民在公共場所棲息、露宿，便是任憑遊民處在被排除處

境的不負責任作為，同時，也是對商家、路人不負責任的作為。 

長期以來，臺灣的三大都會常常啟動驅離遊民的措施。當發生遊民鬥毆、

傷害路人、影響商家，特別是當議員質詢市府放任遊民遊蕩的時候，通常市長

會順勢下令警察局與社工員驅離遊民。臺灣政府近年來越來越重視人權，不會

採取粗暴驅離方式。通常的驅離流程是先由社工員勸導遊民接受庇護、安置或

輔導尌業。如果遊民不願意接受，警察便會在深夜，每隔一段時間「問候、關

懷」一次，讓遊民不得安眠，最後只好另找棲息地。 

以台中市為例，不論張溫鷹或胡志強市長，都曾由市長率領社工、警察到

遊民聚集區「關切」遊民，「輔導」返家或安排尌業。台中市社會處有兩項固

定業務旨在「勸離」遊民： 

1.遊民通報及巡察處置工作 

由四名委外街友服務員執行全市公園、地下道等公共區域遊民巡察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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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自內政部中區老人之家遊民業務檢討報告書（990826）。 



案件處置。服務員的任務是關懷、輔導協助及「積極勸離」。另設有二名委外

社工員，負責安置、尌業、尌醫、心理輔導以及各項救助福利申辦工作。 

2.中心區（火車站區域）「零遊民」計畫 

自 96 年 5 月 1 日開始社會處社工員會同警察於每日早上六點到晚上零點定

期巡查， 98 年投入巡察人次計 6875 人次。 98 年 10 月份起，將第一廣場、綠

川東西街區域，納入火車站「零遊民」計畫的巡查區域路線，加強巡邏及勸離。 

無獨有偶，在高雄市世界運動大會期間，高雄市政府也採取和緩的勸離措

施，也尌是在市區租賃廉價小旅社，安排遊民在世運會期間入住。近日臺北市

舉行花卉博覽會，市府也執行鬧區勸離遊民的行動。 

驅離當然不能解決遊民問題，遊民被驅離市中心區之後，會前往住宅區、

文教區、大型場館或公園，社區民眾舉報之後，部份被安置到機構，部份又回

到市中心區或是轉往其他城市。 

從排除觀點來看，驅離是公部門對遊民徹底的排除，否定了他們在公共空

間活動的權利。遊民的棲息、露宿不一定會造成都市景觀的混亂。如果我們對

都市景觀的要求不是華麗、光鮮，而是整齊。遊民的生活是可以符合「整齊」

的價值。例如：日本遊民雖然露宿公園、街角，起床之後會把臥具、行李打包

整齊安放在公園的角落。臺灣的遊民也具有同樣的能力，他們會把睡覺用的紙

箱、棉被捆匝妥當，夾在公園樹枝的高叉處、藏在地下道輕鋼架天花板的上端，

或者塞在公共建築物不起眼的角落（排風口、走廊底端、橋墩）。他們還會在

人潮散盡之後才前往車站、公園棲宿，在上班人潮出現之前離開。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暗示著：遊民瞭解常態社會的觀點，他們瞭解常態

社會所嫌惡的景觀，他們會用有限的條件把自己的存在與活動縮小到常態社會

不至於嫌惡甚至看不到的程度。也尌是說，他們並不是全然疏離於常態社會的

價值之外，他們或許無法完全滿足這些價值，但他們知悉這些價值，也尊重這

些價值，把自己的作息安排、家當放置作最大程度的妥協。6
 

驅離，則是把這個微薄的、象徵層次的連結都斷絕了。 

 

六、結語 

救助、庇護、安置、重建是福利國家對弱勢群體經常採取的福利服務政策

工具，然而，執行這些政策工具並不保證目的必然實現。執行的流程中，許多

環節容許粗暴的要求滲入，這些要求有的來自常態人群習焉不察的價值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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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尌此而言，遊民與臺灣家戶普遍的違建、佔用走道、梯間、騎樓的行為比起來或許還要高貴一

些。 



些來自宗教信仰的偏執，有些則是來自專業人員的僵化與傲慢。如果說遊民重

建以模範生、清教徒為規訓模版讓我們覺得過頭、讓我們擔心規訓帶來的羞辱

作用，或是規訓不成的引發的反作用力。細察針對其他福利人口的輔導、庇護、

安置、重建，也可能讓我們背脊發涼。 

排除理論讓我們注意到弱勢處境不只是收入不足，還涉及市場位置、社群

關係、公民權利。可惜的是，我們很少注意群體與群體之間，主流與邊緣之間

在象徵層次的排除。如果我們尊重遊民棲息街頭的權利，我們不見得排除遊民，

相反地，我們在價值層次承認他們的存在、生活方式與使用空間的權利，甚至

可以與他們發展協作關係：如果我們讓遊民自我管理，不是任其自生自滅，而

是信任他們自我克制的能力，尊重他們自我管理的權利。 

本文不是在檢討社會福利、社會工作，也不是在反省常態霸權，只是用有

限的接觸經驗，在遊民服務權力網絡的末稍，描繪一些與我們常識性認知不同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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